第四章 项目需求

一、招标项目一览表
	名称
	数量
	单位
	备注

	高邮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业务用房采购
	1
	项
	最高限价   910万元



二、项目所需房屋应具备的基本要求
1、产权登记：已经取得不动产权属证书（即不动产权证，或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）。
2、建筑面积：2000平方米；占地面积：应不少于600平方米；房屋结构为框架结构。
3、坐落范围：通湖路以南、府前街以北、文化宫路以东、商品街以西。
4、楼层要求：应在三层以下（含三层），且产权应直接相连并整体方正，中间无其它产权房间插。若参与本项目投标的房屋为一至三层的，上下层应有电梯相通。
5、空间要求：应满足后期可设置400平方米左右业务大厅、150平方米左右会议室等功能的需要。
6、土地性质为出让，用途为商务金融用地。

三、交货期
中标人应在采购合同签定后15个工作日内完成房屋交付并协助采购人办理好房屋过户工作。
四、报价要求
本次报价为房屋产权转让价款。产权过户中所涉及的买卖双方所需承担的一切税、费和所需补交的相关税、费由相应主体各自承担，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的其他税费以及有可能存在的物业费、水、电等欠费均由卖方承担。
五、付款方式
中标人协助办理完房屋产权证交割等相关手续后，采购人在收到发票后15个工作日内向中标人一次性支付全部合同金额。付款时，成交供应商需提供合法发票，相应价款支付到成交供应商银行基本账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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